
关于《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认真总结《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科小办法》）实施经验，学习借鉴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省市培优创新主体、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先进做法，起草制定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7章22条，主要包括：
（一）总则。明确《办法》制定目的、依据，及项目定位、实施方式、资金来源。
（二）组织管理与职责。明确省科技厅、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和合作单位职责分工，细化行政、技术双负责人责任分工。
（三）支持重点与条件。明确通过项目实施，支持规上高新技术企业强化研发机构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支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强化核心技术支撑、提升专业服务能级等；确定项目申报资格条件。
（四）组织实施与管理。规范项目申报、评审、立项流程，明确项目实施期限、过程管理及综合绩效评价（验收）等要求。
（五）项目资金管理。明确项目单位须对省级财政资金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责任。
（六）监督管理。明确监督、档案管理、科研诚信等管理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七）附则。明确办法解释权、执行期限。
- 11 -

- 11 -

